附录1

港珠澳大桥突发事件分类分级标准（试行）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并结合港珠澳大桥实际,特制定本标准,作为港珠澳大桥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进行分级处置的依据，并作为各应急分区报送突发事件信息的标准。各应急分区应参考本突发事件分类分级标准，并适当细化一般（Ⅳ级）及以下突发事件分级标准，形成符合应急分区实际的突发事件分类分级标准。对发生在港珠澳大桥敏感地点、敏感时间、敏感人群的突发事件，其信息报送和分级处置，不受以下标准限制。
一、突发事件分类

港珠澳大桥突发事件分为4大类11小类。

（一）自然灾害
1.气象灾害
2.海洋灾害
（二）事故灾难
1.生产安全事故
2.环境污染事件

（三）公共卫生事件
1.公共卫生事件

（四）社会安全事件
1.群体性突发事件 

2.涉外突发事件
3.恐怖袭击事件

4.刑事案件
5.新闻媒体突发事件
6.网络与信息安全事件
二、突发事件总体分级规定

按照突发事件的性质、危害程度、可控性和影响范围等因素，港珠澳大桥突发事件由高到低划分为特别重大（Ⅰ级）、重大（Ⅱ级）、较大（Ⅲ级）和一般（Ⅳ级）4个等级。

（一）特别重大突发事件（Ⅰ级）：造成一次死亡（含失踪）30人以上，或100人以上重伤，或者1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因气象等自然因素或发生人为事件和技术故障，致使设施、路面和技术系统特别严重损坏，造成大桥通行和口岸通关中断或严重堵塞24小时以上的事件。

（二）重大突发事件（Ⅱ级）：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者50人以上、100人以下重伤，或者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因气象等自然因素或发生人为事件和技术故障，致使设施、路面和技术系统严重损坏，造成大桥通行和口岸通关中断或严重堵塞12小时以上、24小时以下的事件。

（三）较大突发事件（Ⅲ级）：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

死亡（含失踪），或者10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因气象等自然因素或发生人为事件和技术故障，致使设施、路面和技术系统较重损坏，造成大桥通行和口岸通关中断或严重堵塞6小时以上、12小时以下的事件。
（四）一般突发事件（Ⅳ级）：造成3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者1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因气象等自然因素或发生人为事件和技术故障,致使设施、路面和技术系统受到轻微损坏，造成大桥通行和口岸通关中断或严重堵塞2小时以上、6小时以下的事件。

三、突发事件分级细则

在突发事件总体分级规定基础上，制定突发事件分级细则。
（一）气象灾害

1.Ⅰ级气象灾害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Ⅰ级气象灾害：
（1）特大暴雨、台风、龙卷风等造成30人以上死亡（含失踪），或5000万元以上经济损失的；
（2）因各种气象原因，造成大桥通行和口岸通关中断或严重堵塞24小时以上的。
2.Ⅱ级气象灾害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Ⅱ级气象灾害：

（1）暴雨、大风和台风等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

（含失踪），或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经济损失的；
（2）因各种气象原因，造成大桥通行和口岸通关中断或严重堵塞12小时以上、24小时以下的。
3.Ⅲ级气象灾害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Ⅲ级气象灾害：
（1）暴雨、大风和台风等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1000万元以下经济损失的；
（2）因各种气象原因，造成大桥通行和口岸通关中断或严重堵塞6小时以上、12小时以下的。
4.Ⅳ级气象灾害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Ⅳ级气象灾害：
（1）暴雨、大风和台风等造成3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者10人以下重伤的；
（2）因各种气象原因，造成大桥通行和口岸通关中断或严重堵塞2小时以上、6小时以下的。
（二）海洋灾害

1.Ⅰ级海洋灾害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Ⅰ级海洋灾害：
（1）风暴潮、巨浪、海啸等造成30人以上死亡（含失踪），或5000万元以上经济损失的；

（2）因各种海洋灾害原因，造成大桥通行和口岸通关中断

或严重堵塞24小时以上的。
2.Ⅱ级海洋灾害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Ⅱ级海洋灾害：
（1）风暴潮、巨浪、海啸等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经济损失的；
（2）因各种海洋灾害原因，造成大桥通行和口岸通关中断或严重堵塞12小时以上、24小时以下的。
3.Ⅲ级海洋灾害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Ⅲ级海洋灾害：
（1）风暴潮、巨浪、海啸等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1000万元以下经济损失的；
（2）因各种海洋灾害原因，造成大桥通行和口岸通关中断或严重堵塞6小时以上、12小时以下的。
4.Ⅳ级海洋灾害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Ⅳ级海洋灾害：
（1）风暴潮、巨浪、海啸等造成3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10人以下重伤的；
（2）因各种海洋灾害原因，造成大桥通行和口岸通关中断或严重堵塞2小时以上、6小时以下的。
（三）生产安全事故

1.Ⅰ级生产安全事故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Ⅰ级生产安全事故：

（1）造成30人以上死亡（含失踪）、或危及30人以上生

命安全，或100人以上重伤，或1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
（2）在港珠澳大桥沿线水域内发生民用运输船舶发生碰撞、沉没、触礁、火灾、失控等危及30人以上生命安全的；
（3）因安全事故、系统设备故障和水电供应中断，造成大桥通行和口岸通关中断或严重堵塞24小时以上的；
（4）因安全事故或突发大客流造成东西人工岛、珠海公路口岸滞留旅客1000人以上，滞留时间24小时以上的。
2.Ⅱ级生产安全事故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Ⅱ级生产安全事故：
（1）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危及10人以上、30人以下生命安全，或50人以上、100人以下重伤，或直接经济损失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的；
（2）在港珠澳大桥沿线水域内发生民用运输船舶发生碰撞、沉没、触礁、火灾、失控等危及10人以上、30人以下生命安全的；
（3）因安全事故或突发大客流造成东西人工岛、珠海公路口岸滞留旅客500人以上、1000人以下，滞留时间12小时以上、24小时以下的；

（4）3000总吨以上、或主机功率3000千瓦以上的船舶撞击桥梁主体结构；或10万总吨以上的船舶沉没在隧道上方的；
（5）因安全事故、系统设备故障和水电供应中断，造成大桥通行和口岸通关中断或严重堵塞12小时以上、24小时以下的。
3.Ⅲ级生产安全事故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Ⅲ级生产安全事故：
（1）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者10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
（2）隧道内发生车辆碰撞、同时出现油箱泄漏并引发火灾，或隧道内发生载客大型车辆交通事故，或隧道内发生危化品泄漏；或隧道内发生大量涌水，虽暂未造成结构物破坏，但对隧道交通影响超过6小时以上的。
（3）500总吨以上、3000总吨以下，或主机功率750千瓦以上、3000千瓦以下的船舶撞击桥梁主体结构；或10万总吨以下的船舶沉没在隧道上方的；
（4）因安全事故或突发大客流造成东西人工岛、珠海公路口岸滞留旅客500人以上，且滞留时间6小时以上、12小时以下的；

（5）因安全事故、系统设备故障和水电供应中断，造成大桥通行和口岸通关中断或严重堵塞6小时以上、12小时以下的。
4.Ⅳ级生产安全事故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Ⅳ级生产安全事故：

（1）造成3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者1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

（2）隧道内发生3车以上连撞，或者2车以上碰撞、同时

出现油箱泄漏，或者发生车辆自燃；或隧道内发生照明中断，或隧道内发生大量涌水，虽未造成结构物破坏的，但对隧道交通造成影响超过2小时以上、6小时以下的；
（3）因安全事故或突发大客流造成东西人工岛、珠海公路口岸滞留旅客累计500人以上，滞留时间长达2小时以上、6小时以下的；

（4）因安全事故、系统设备故障和水电供应中断，造成大桥通行和口岸通关中断或严重堵塞2小时以上、6小时以下的。
（四）环境污染事件

1.Ⅰ级环境污染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Ⅰ级环境污染事件：
（1）造成30人以上死亡（含失踪），或100人以上中毒（重伤），或因环境污染需疏散、转移大桥或口岸所有人员的；
（2）因环境污染事件，造成大桥通行和口岸通关中断或严重堵塞24小时以上的；
（3）大桥沿线海域发生濒危物种（白海豚）生存环境遭到严重污染，或导致中华白海豚大批死亡的。
2.Ⅱ级环境污染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Ⅱ级环境污染事件：
（1）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50人以上、100人以下中毒（重伤），或因环境污染需疏散、转移相关区域内所有人员的；
（2）因环境污染，造成大桥通行和口岸通关中断或严重堵塞12小时以上24小时以下的；
（3）大桥沿线海域发生濒危物种（白海豚）生存环境遭到重大污染，或导致中华白海豚少量死亡的。
3.Ⅲ级环境污染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Ⅲ级环境污染事件：
（1）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10人以上、50人以下中毒（重伤），或因环境污染需疏散、转移附近人员的；
（2）因环境污染，造成大桥通行和口岸通关中断或严重堵塞6小时以上12小时以下的；
（3）大桥沿线海域发生濒危物种（白海豚）生存环境遭到较大污染，导致中华白海豚个别死亡的。
4.Ⅳ级环境污染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Ⅳ级环境污染事件：
（1）造成3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3人以上、10人以下中毒（重伤）的；
（2）因环境污染事件，造成大桥通行和口岸通关中断或严重堵塞2小时以上6小时以下的；

（3）大桥沿线海域发生濒危物种（白海豚）生存环境遭到

污染，中华白海豚发生明显中毒症状或受伤的。
（五）公共卫生事件

1.Ⅰ级公共卫生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Ⅰ级公共卫生事件：
（1）在珠海市发生Ⅰ级公共卫生事件，并影响港珠澳大桥及珠海公路口岸正常运营的；
（2）出现100人以上中毒或感染传染病，或造成30人以上死亡的；
（3）因公共卫生事件，造成大桥通行和口岸通关中断或严重堵塞24小时以上的。
2.Ⅱ级公共卫生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Ⅱ级公共卫生事件：
（1）在珠海市发生Ⅱ级公共卫生事件，并影响港珠澳大桥及珠海公路口岸正常运营的；
（2）出现50人以上、100人以下中毒或感染传染病，或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的；
（3）因公共卫生事件，造成大桥通行和口岸通关中断或严重堵塞12小时以上24小时以下的。
3.Ⅲ级公共卫生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Ⅲ级公共卫生事件：

（1）在珠海市发生Ⅲ级公共卫生事件，并影响港珠澳大桥

及珠海公路口岸正常运营的；
（2）出现10人以上、50人以下中毒或感染传染病，或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的；

（3）因公共卫生事件，造成大桥通行和口岸通关中断或严

重堵塞6小时以上12小时以下的。
4.Ⅳ级公共卫生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Ⅳ级公共卫生事件：
（1）在珠海市发生Ⅳ级公共卫生事件，并影响港珠澳大桥及珠海公路口岸正常运营的；
（2）因公共卫生事件，造成大桥通行和口岸通关中断或严重堵塞2小时以上6小时以下的。
（六）群体性突发事件

1.Ⅰ级群体性突发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Ⅰ级群体性突发事件：
（1）在港珠澳大桥相关区域内一次参与人数100人以上非法集会、游行示威、聚众闹事等行为，对港珠澳大桥正常运营造成特别重大影响的；
（2）冲击、围攻港珠澳大桥相关部门，出现打、砸、抢、烧等违法犯罪行为的；
（3）造成10人以上死亡或30人以上受伤，严重危害社会稳定的群体性事件；
（4）因群体性事件，造成大桥通行和口岸通关中断或严重堵塞24小时以上的。
2.Ⅱ级群体性突发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Ⅱ级群体性突发事件：

（1）在港珠澳大桥相关区域内一次参与人数50人以上、100
人以下非法集会、游行示威、聚众闹事等行为，对港珠澳大桥正常运营造成重大影响的；
（2）冲击、围攻港珠澳大桥相关部门，或造成较大人员伤亡的群体性械斗、冲突事件；
（3）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10人以上、30人以下受伤的群体性事件；
（4）因群体性事件，造成大桥通行和口岸通关中断或严重堵塞12小时以上24小时以下的。
3.Ⅲ级群体性突发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Ⅲ级群体性突发事件：
（1）在港珠澳大桥相关区域内一次参与人数10人以上、50人以下非法集会、游行示威、聚众闹事等行为，对港珠澳大桥正常运营造成较大影响的；
（2）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3人以上、10人以下重伤的群体性事件；
（3）因群体性事件，造成大桥通行和口岸通关中断或严重堵塞6小时以上12小时以下的。
4.Ⅳ级群体性突发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Ⅳ级群体性突发事件：
（1）在港珠澳大桥相关区域内一次参与人数10人以下非法集会、游行示威、聚众闹事等行为，对港珠澳大桥正常运营造成影响的；
（2）造成3人以下重伤的群体性事件；
（3）因群体性事件，造成大桥通行和口岸通关中断或严重堵塞2小时以上6小时以下的。
（七）涉外突发事件

1.Ⅰ级涉外突发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Ⅰ级涉外突发事件：
（1）在港珠澳大桥相关区域内发生一次造成30人以上死亡（含失踪）或100人以上伤亡，且涉外、涉港澳台侨的；
（2）香港、澳门相关区域发生特别重大突发事件，造成大桥通行和口岸通关中断或严重堵塞24小时以上的。
2.Ⅱ级涉外突发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Ⅱ级涉外突发事件：
（1）在港珠澳大桥相关区域内发生一次事件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50人以上、100人以下伤亡，且涉外、涉港澳台侨的；
（2）香港、澳门相关区域发生重大突发事件，造成大桥通行和口岸通关中断或严重堵塞12小时以上24小时以下的。
3.Ⅲ级涉外突发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Ⅲ级涉外突发事件：
（1）在港珠澳大桥相关区域内发生一次事件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10人以上、50人以下伤亡，且涉外、涉港澳台侨的；
（2）香港、澳门相关区域发生较大突发事件，造成大桥通行和口岸通关中断或严重堵塞6小时以上12小时以下的。
4.Ⅳ级涉外突发事件
（1）在港珠澳大桥相关区域内发生一次事件造成3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10人以下伤亡的境外涉我及境内涉外事件，且涉外、涉港澳台侨的。
（2）香港、澳门相关区域发生突发事件，造成大桥通行和口岸通关中断或严重堵塞2小时以上6小时以下的。
（八）恐怖袭击事件

（1）利用爆炸手段，袭击港珠澳大桥相关设施、场所、车辆和人员的恐怖袭击事件；
（2）在港珠澳大桥发生劫持轮船、穿梭巴士等公共交通工具，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恐怖袭击事件；
（3）因恐怖袭击事件，造成大桥通行和口岸通关中断或严重堵塞的。

（九）刑事案件

1.Ⅰ级刑事案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Ⅰ级刑事案件：
（1）在港珠澳大桥相关区域内发生一次造成6人以上死亡的杀人、爆炸、纵火、毒气、投放危险物质等案件，或采取绑架、劫持人质等手段，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或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
（2）在港珠澳大桥发生的涉外、涉港澳台重大刑事案件。
2.Ⅱ级刑事案件
在港珠澳大桥相关区域内发生一次造成3人以上、6人以下死亡的杀人、爆炸、纵火、毒气、绑架、劫持人质和投放危险物质的。
3.Ⅲ级刑事案件
在港珠澳大桥相关区域内发生一次造成1人以上、3人以下死亡的杀人、爆炸、纵火、毒气、绑架、劫持人质和投放危险物质的。
4.Ⅳ级刑事突发事件
在港珠澳大桥相关区域内发生一次造成1人死亡或重伤的杀人、爆炸、纵火、毒气、绑架、劫持人质和投放危险物质的。
（十）新闻媒体突发事件

1.Ⅰ级新闻媒体突发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Ⅰ级新闻媒体突发事件：
涉及话题包括：港珠澳大桥遭受恶意否定、恶意攻击，形象受损，港珠澳大桥安全、质量、环保事件。
（1）引起党和国家领导人关注，或做出批示的。

（2）引起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国内主流媒体高度关注，或香港、澳门等境外主要媒体集中、严重负面报道的。

（3）在互联网和社交网络媒体中出现大量负面报道或评论，引起全网广泛传播并迅速蔓延，并引起广泛关注和大量失控转

载，造成或可能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

（4）媒体来访并准备组织策划专题或系列跟踪报道的。

2.Ⅱ级新闻媒体突发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的，为Ⅱ级新闻媒体突发事件：
涉及话题包括：港珠澳大桥运营负面信息，某一时间段内公众广泛关注的问题等。
（1）引起国务院有关部门、省级政府部门领导关注或做出批示的。

（2）引起省级主流媒体高度关注和报道或负面评论的。

（3）在互联网和社交网络媒体中出现一些负面报道或评论，传播范围较广，造成或可能造成较大社会影响的。

（4）媒体就某一敏感信息来访并拟重点报道。

3.Ⅲ级、Ⅳ级新闻媒体突发事件
低于Ⅱ级新闻媒体突发事件指标的为Ⅲ级、Ⅳ级新闻媒体突发事件。
（十一）网络与信息安全事件

1.Ⅰ级网络与信息安全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Ⅰ级网络与信息安全事件：
（1）港珠澳大桥和口岸重要信息系统因故障或人为破坏中断运行，造成大桥通行和口岸通关中断或严重堵塞24小时以上的；

（2）港珠澳大桥和口岸重要信息系统中的数据丢失或被窃
取、篡改、假冒，对大桥和口岸安全构成特别严重威胁，或导致1亿元以上经济损失的。

2.Ⅱ级网络与信息安全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Ⅱ级网络与信息安全事件：
（1）港珠澳大桥和口岸重要信息系统因故障或人为破坏中断运行，造成大桥通行和口岸通关中断或严重堵塞12小时以上、24小时以下的；
（2）港珠澳大桥和口岸重要信息系统中的数据丢失或被窃取、篡改、假冒，对大桥和口岸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或导致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经济损失的。

3.Ⅲ级网络与信息安全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Ⅲ级网络与信息安全事件：
（1）港珠澳大桥和口岸重要信息系统因故障或人为破坏中断运行，造成大桥通行和口岸通关中断或严重堵塞6小时以上、12小时以下的；

（2）港珠澳大桥和口岸重要信息系统中的数据丢失或被窃取、篡改、假冒，对大桥和口岸安全构成较大威胁，或导致1000
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经济损失的。

4.Ⅳ级网络与信息安全事件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Ⅳ级网络与信息安全事件：

（1）港珠澳大桥和口岸重要信息系统因故障或人为破坏中断运行，造成大桥通行和口岸通关中断或严重堵塞2小时以上、

6小时以下的；
（2）港珠澳大桥和口岸重要信息系统中的数据丢失或被窃取、篡改、假冒，对大桥和口岸安全构成一定威胁，或导致1000万元以下经济损失的。

注：
（1）本目录所称的“以上”“以外”，包括本数；所称的“以下”“以内”，不包括本数。
（2）如发生普通交通事故、医疗救护、汽车故障等事件，按交警、急救中心、路政等部门正常操作流程进行处理。
附录2

应急预案相关单位和人员联系方式表

	单 位
	姓名
	职务
	办公室电话
	手机

	市委宣传部
	吴鲜
	市舆情中心主任
	2393833
	13823090033

	
	李怡青
	新闻科科长
	2226081
	13726270916

	
	张楠
	网络舆情科科长
	2118923
	13928071868

	市应急办
	赵朝晖
	副主任科员
	2130122
	13825613398

	市三防办
	罗钢浩
	副主任科员
	2262841
	13825614138

	市科工信局
	李勇祥 
	科长
	2213282
	13075689069

	市公安局
	贝辉军
	警令部指挥调度室四级警长
	8641376
	13926983133

	市民政局
	梁翠乔
	副局长
	2318032
	13702947521

	
	李裕良
	社会救助科科长
	2311863
	13902862381

	市环保局
	邓凤良
	主任科员
	2155180
	13825628820

	市安监局
	谷坤宗
	副局长
	2155993
	13570603633

	市交通局
	蒋仕亮
	副科长
	2531021
	18826920889

	市公路局
	顾胜杰
	局长
	2680833
	13823020213

	
	徐世生
	科长
	2279398
	13823065433

	市住规建局
	孙飞
	科长
	2222605
	13326673110

	市卫计局
	李泉泉
	应急办主任
	2128176
	18928032583

	
	梁绍拓
	副主任科员
	2219702
	13322868080

	广东省海上搜救中心（广东海事局）
	陈远亮
	
	020-89098861
	

	
	王丹
	
	020-34283889
	

	市海上搜救中心（珠海海事局）
	王仕云
	副局长
	3338641
	18998165888

	市海洋农业和水务局
	林 伟
	副局长
	2268330
	13902536609

	
	陈伟达
	渔政支队支队长
	2119866
	13702940363

	
	黄裕华
	海洋环境监测与海域使用动态监管中心副主任
	2533378
	13825609833

	市气象局
	刘明珠
	主任科员
	2226890
	18998163139

	
	许连丰
	副科长
	2222035
	18998163160

	市港澳事务局
	梁江
	副科长
	2125114
	13825669279

	市口岸局
	何永辉
	市局主任科员
	2123968
	13902870011

	
	张清贵
	分局副局长
	
	13318971696

	拱北海关
	聂林杉
	大桥筹建办科长
	8163623
	13570637928

	
	王超
	大桥筹建办主任科员
	8163623
	13926917398

	珠海边检总站
	范永华
	边检处副处长
	8166033/8166034
	13823086618

	
	郑谭鹏
	边检处正科级干部
	8166616
	13902872821

	
	谭志伟
	大桥口岸筹建组副组长
	8160905
	13600366564

	
	房智博
	大桥口岸筹建组正科级干部
	8160952
	13926997666

	香洲区政府
	蔡开锐
	区应急办主任
	2517277
	13726267817

	大桥管理局
	刘坤
	安全主管
	2191925
	13570598054

	大桥连接线管理中心
	李雁
	安管部负责人
	8935926
	13632960451

	格力口岸公司
	蒋伟
	董事长
	3195688
	13727885886

	珠海供电局
	郑建平
	局长
	2510788
	13600366677

	
	王文胜
	主任
	2182776
	13902538916

	珠海电信公司
	胡平
	总经理
	3238236
	13392528888

	
	李自成
	网络运营部总经理
	2268336
	13392522281

	珠海移动公司
	熊勇
	公司总经理
	
	13926932123

	
	李斌
	网络管理中心总经理
	
	13709689813

	珠海联通公司
	饶小毛
	总经理
	3919001
	18620013366

	
	周华英
	综合部经理
	3908938
	15602869938

	南一飞
	陈国权
	队长
	3326851
	18505350121

	
	岑国忠
	航务管理部负责人
	3320912
	13926929268


附录3

信息接收和报告要求及联系方式表

1、港珠澳大桥突发事件信息快报表
报告单位（盖章）：                  时间：   年   月   日
	事件发生时间
	

	事件发生地点
	

	信息来源
	

	涉险总人数
	
	死亡
	
	失踪
	

	
	
	受伤
	
	被困
	

	事件类别
	
	估计直接经济损失（万元）
	

	事件级别初判
	（  ）特别重大，（  ）重大，（  ）较大，（  ）一般

	事件简况
	1、 事件经过及初步原因分析
二、简述已经采取或拟采取的应急措施
三、有无次生或衍生危害、周边有无危险源
四、警报发布情况
五、是否需要疏散群众
六、需要支援事项和亟需帮助解决的问题
七、预估应急措施效果或事件发展趋势



	现场负责人
	姓    名
	
	单    位
	

	
	联系电话
	


填写人/电话：                         签发人/电话
2、信息接收和报告联系方式表
	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备注

	广东省人民政府应急管理办公室
	值班电话
	020-83132007
	

	广东省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
	值班电话
	020-83135902
	

	广东省海上搜救中心（广东海事局）
	值班电话
	020-34283889
	

	珠海市应急管理办公室
	值班电话
	0756-2222030
	

	港珠澳大桥应急救援指挥中心
	值班电话
	0756-2233999
	

	珠海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值班电话
	0756-2155555
	

	珠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应急总值电话
	13392982088
	

	珠海市环境保护局
	局办电话
	0756-2218745
	

	珠海市三防办
	值班电话
	0756-2263402
	

	珠海市第二人民医院
	总值电话
	13928093120
	

	珠海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高速公路大队
	值班电话
	0756-5780122
	

	珠海市海上搜救中心（珠海海事局）
	值班电话
	12395/0756-3339454
	

	大桥管理局
	监控中心
	0756-2191999
	

	大桥连接线管理中心
	监控中心
	0756-8821100
	

	报警电话
	
	110
	

	火警电话
	
	119
	

	急救电话
	
	120
	


3、对外报告信息时限要求及联系方式表
	事件类别
	事件等级
	报告单位
	报告时限
	报告方式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备注

	各类突发事件
	II级及以上
	广东省人民政府应急管理办公室
	立即
	电话/书面
	值班电话
	020-83132007
	

	
	III级及以上
	珠海市人民政府应急管理办公室
	立即
	电话/书面
	值班电话
	0756-2222030
	

	事故灾难
	II级及以上
	广东省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
	30分钟
	电话/书面
	值班电话
	020-83135902
	

	
	II级及以上（涉及海上事故）
	广东省海上搜救中心（广东海事局）
	30分钟
	电话/书面
	值班电话
	020-34283889
	

	
	III级及以上
	珠海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30分钟
	电话/书面
	值班电话
	0756-2155555
	

	
	III级及以上（涉及环境污染）
	珠海市环境保护局
	30分钟
	电话/书面
	值班电话
	0756-2538371
	

	公共卫生事件
	III级及以上
	珠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30分钟
	电话/书面
	应急办
	0756-6273928
	

	社会安全事件
	III级及以上
	珠海市公安局
	30分钟
	电话/书面
	110指挥中心
	110
	


附录4

突发事件应急救援与处置工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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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5 

港珠澳大桥大风和低能见度交通管制措施指引

参考港珠澳三地气象部门于2015年拟定的《港珠澳大桥气象保障建议书》，建议在大风或低能见度情况下分别采取如表1和表2的交通管制措施。
表1  建议在大风情况下港珠澳大桥的交通管制措施
	天气
	平均风速[2]
	交通管制措施

	大风[1]
	≥30km/h
(8.3m/s)
	桥上显示器展示警告信息:“在强风下，请小心驾驶”。

	
	≥40km/h
(11.1m/s)
	车速限制逐步由100km/h减至80km/h，最后至50 km/h。

	
	≥55km/h
(15.3m/s)
	（1）封闭来回方向中线；
（2）车速限制维持在50 km/h。

	
	≥65km/h
(18.1m/s)
	建议启动全线封闭程序。


注：[1]大风包括台风、强烈季候风及雷雨大风等情况；
[2]以在珠海及澳门口岸与香港口岸之间整段范围内各风速仪器中最高录得的10分钟平均风速为参考。
表2  建议在低能见度下港珠澳大桥的交通管制措施
	天气
	能见度[2]
	交通管制措施

	低能见度[1]

	< 350m
	桥上显示器展示警告信息:“在低能见度下，请小心驾驶”。

	
	< 250m
	（1）限速60km/h，保持车距，中线禁行；
（2）开启隧道广播系统及可变信息板，以警示驾驶者低能见度情况，并要求驾驶者亮着近光灯和雾灯。

	
	< 150m
	（1）限速40km/h，保持车距，中线禁行；
（2）开启隧道广播系统及可变信息板，以警示驾驶者低能见度情况，并要求驾驶者亮着近光灯和雾灯。

	
	< 50m
	（1）限速20km/h，中线禁行；
（2）开启隧道广播系统及可变信息板，以警示驾驶者低能见度情况，并要求驾驶者亮着近光灯和雾灯；
（3）建议启动全线封闭程序。


注：[1]低能见度包括大雾及灰霾天气。
[2]以大桥及香港接线沿途实地探测到的能见度为依据。

